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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磁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冀 0427 清申 29 号    

申请人：邯郸市漳河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邯郸讲

武城镇北白道村东。

法定代表人：任东辉，该公司董事长、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邯凯，河北紫微星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邯郸市魏晋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,住所地河

北省邯郸市磁县讲武城镇北白道村东（邯郸市漳河生态科技

园区创业服务中心主楼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晓强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申请人邯郸市漳河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漳河开

发建设公司）以被申请人邯郸市魏晋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魏晋文化公司）停业且两年以上未召开股东会等

原因经人民法院判决解散后，未在法定时间内自行成立清算

组进行清算为由，以股东身份向本院申请指定清算组对魏晋

文化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依法通知了被申请人魏晋文化

公司的股东劲旅休闲旅游产业（深圳）有限公司、河北荣恒

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。

劲旅休闲旅游产业（深圳）有限公司代表魏晋文化公司

向本院提出异议称，自人民法院判决魏晋文化公司解散后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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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与申请人沟通，希望以自主清算形式解散公司，不存在逾

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情形。申请人亦无证据证明自主

清算可能损害债权人或股东利益。综上，请求驳回漳河开发

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院查明，根据魏晋文化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显示，该

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成立，登记机关为原磁县工商行

政管理局，现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公司住所地为河北省邯

郸市磁县讲武城镇北白道村东（邯郸市漳河生态科技园区创

业服务中心主楼）。公司经营范围为文化、旅游产业开发；

基础设施建设。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5000 万元人民币，企业

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。魏晋文化公司的股东分别为劲旅

休闲旅游产业（深圳）有限公司持股（60%）、漳河开发建设

公司持股（25%）、河北荣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（15%）3

位股东。

另查明，本院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作出（2022）冀

0427 民初 3351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解散魏晋文化公司，

判决后魏晋文化公司、劲旅休闲旅游产业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不服提出上诉。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5 月 5 日作

出（2023）冀 04 民终 1346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驳回上诉，

维持原判。判决生效后，魏晋文化公司至今未成立清算组进

行清算。魏晋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晓强于 2023 年 2 月 14

日将魏晋文化公司诉至本院，要求撤销其法定代表人资格，

本院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作出（2023）冀 0427 民初 405

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撤销黄晓强作为魏晋文化公司的法定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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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人资格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为申请公司清算案件。魏晋文化公司的

住所地位于邯郸市磁县，登记机关为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

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时间

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六条规定：“应当进行清算的法律事实发

生在公司法施行前，因清算责任发生争议的，适用当时的法

律、司法解释的规定。”本案应当进行清算的事实发生在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23 年修订）施行前，故本案应当

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 年修订）第一百八十

条规定，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：（一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

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；（二）股

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；（三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

要解散；（四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

（五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。

本案中，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魏晋文化公司存在解散事由，

魏晋文化公司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 年修

正）第一百八十三条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规定，在解

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自行清算。魏

晋文化公司未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

进行清算，至漳河开发公司提起本案申请后仍未成立清算组

开始清算，漳河开发公司作为股东申请本院指定清算组对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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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文化公司进行清算符合法律规定。

劲旅休闲旅游产业（深圳）有限公司代表魏晋文化公司

向本院提出异议，但异议理由与查明事实相悖，故本院不予

采纳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十九条第五

项、第七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 年修正）

第一百八十条第五项、第一百八十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

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邯郸市漳河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对邯郸市魏晋文化

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　判　长　　　刘爱霞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　判　员　　　华晓英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　判　员　　　杨  晓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日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书　记　员　　　郑丽娜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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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相关法律条文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十九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法人解散：

（一）法人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法人章程规定的

其他解散事由出现；

（二）法人的权力机构决议解散；

（三）因法人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

（四）法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登记证书，被责令关闭

或者被撤销；

（五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七十条  法人解散的，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，清算

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法人的董事、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

义务人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

民事责任；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

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 年修正）第一百八十

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：

（一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

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；

（二）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；

（三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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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

（五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

散。

第一百八十三条　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（一）项、

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、第（五）项规定而解散的，应当

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清算。有

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，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

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。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

清算的，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

进行清算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，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

行清算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

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 公司应当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

三条的规定，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

开始自行清算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

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：

(一)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;

(二)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;

(三)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。

具有本条第二款所列情形，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，

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，人民

法院应予受理。


